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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3〕44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鸿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84号提案的答复

赵经纬、王学峰、张英奇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改造提升我市‘三无小区’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据统计目前我市“三无小区”在全市有400多个，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，房屋设施老化，维修资金不健全，环境卫生质量差，安全防范设施缺失，随着老旧城区改造工作的推进，“三无小区”数量在逐年减少。但是，“三无小区”的存在影响着物业管理和城市建设质量。做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也鼓励一些

规模较大的物业管理企业，如明珠物业、国浩物业等对部分“三无小区”实施了物业管理，由于“三无小区”的基础问题严重和业主交费观念落后，物业管理工作难度较大。

针对我市“三无小区”现状，我们在近年来已经组织相关部门赴郑州市、洛阳市、漯河市进行了考察学习，借鉴一些经验做法，已经把“三无小区”物业管理覆盖工作纳入了政府重点工作，一是协调政府拨付专项补助改造“三无小区”基础设施，提升“三无小区”基本保障能力；二是鼓励物业企业就近托管，实施环境卫生秩序维护、公共安全秩序维护、公共水电维护等单项服务；三是力求相关部门如供水、供电、城管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政策优惠，帮助物业管理企业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能力；四是对接管“三无小区”的物业管理企业在参与其他项目招投标、年度评先评优、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督检查等活动中给予加分。五是协调街道社区加快“三无小区”业主委员会覆盖工作，配合业主委员会对“三无小区”的自律、自治管理，共同推动“三无小区”改造提升管理工作。

下步工作中，我局将严格按照部门职能职责，加大对物业企业的指导和监管力度，积极配合并协助街道和社区，持续改造提升我市三无小区，尽最大努力为群众营造一个和谐、安全、舒心的居住环境。

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

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11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53

联系人：孙明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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